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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支援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薪級補助表 

單位：元 

薪級 新制 
舊制 

學士 碩士 

第17級 57,373 - - 

第16級 56,228 - - 

第15級 55,081 - - 

第14級 53,935 - - 

第13級 52,789 - - 

第12級 51,642 - - 

第11級 50,497 - - 

第10級 49,350 - - 

第9級 48,204 50,971 56,880 

第8級 47,047 49,915 55,825 

第7級 45,901 47,700 53,496 

第6級 44,755 46,632 52,428 

第5級 43,608 45,578 51,361 

第4級 42,463 42,331 48,010 

第3級 41,316(碩士起薪) 41,390 46,828 

第2級 40,224 40,437 45,761 

第1級 39,024 (學士起薪) 36,169 41,367 

薪級補助表自114年1月1日適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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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本表僅適用於「運動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進用運動防護人員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進用之學校運動防護人員（以下簡稱防護人員），依其進用時間不同

及可選擇內容，詳述如下： 

（一） 112年8月1日（含）以後進用之防護人員，僅適用上表新制薪資內容並

自第1級起算，但於初次進用時已具備碩士學位者，起薪自第3級起算。 

（二） 112年7月31日（含）以前進用之防護人員，敘薪方式可採用舊制薪資

表，若有離職或換校之情形則一律適用新制，但離職前之薪級可採計。 

二、 本表新制部分： 

（一） 參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員工職務等階表」之物理治療師及運動防護

員職務薪資，同時考量本計畫照護對象多為高中之學生運動員，與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服務對象為國家代表隊選手，依其職責內容相互權衡

後，以不超過該中心運動防護員薪資制度為原則定之。 

（二） 採單一薪俸，並改以薪級制，最高採計至第17級，並視各該學年度考

核評分結果，決定次一學年度是否晉級。 

三、 本表舊制部分： 

（一） 本表未來將不再增加博士學位薪資欄位，且年資最高採計對應至第9

級，超過第9級以上者，皆以第9級金額支給。 

（二） 學士級防護人員若於契約期間內取得碩士學歷，應於次一學年度簽約

時將薪級調整為碩士級別第一級薪資；但若當學年度學士級別薪資金

額已高於碩士第1級薪資者，可先以原支學士薪級給薪，待其調整為

碩士級別後且該學年度之考核成績達80分（含）以上，始得以不低於

原薪資之碩士薪級採計。 

四、 本計畫防護人員薪級累計需於同一單位進用滿一年，畸零月數不予併計，學

年度成績考核評分結果80分（含）以上且該學年完成性別平等教育課程3小時

（含）以上者，次一學年度晉薪一級；未達80分或未完成性別平等教育課程3

小時者，次一學年度依原薪級支給。




